
簽 於　課務組 日期：115年5月25日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修正本校「學則」第十九條相關規範案，簽請核示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查本校「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」第九條，業於110學年
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增訂：「曾在本校研究所肄
業、大學部肄業之學生，核可之抵免學分數，不受最多

抵畢業總學分數二分之一之限制。」惟仍需依本辦法第

二條規定，至少應在本校修業一年始可畢業；其立法意

旨係為保障轉學考回本校就讀之肄業生權益，避免重複

修習相同科目，以提升修業效率。

二、為求本校法規架構之完整性與一致性，並使兩項法規相

互銜接，爰擬於「學則」第十九條增列（補充）上述相

關規範文字，以臻周延。檢附「學則」第十九條條文修

正對照表乙份（如附件）。

擬辦：奉核可後，擬提送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及校
務會議審議。

　

檔　　號：115/020101/

保存年限：9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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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層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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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送教務會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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